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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場地舉行的活動的門票銷售  
 
 
  民政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過往沒有討論過在康樂及文

化事務署 ("康文署 ")場地舉行的活動的門票銷售這項議題。然而，部

分委員曾對此事項表達關注，並建議討論相關事宜，包括應對炒賣

門票活動的問題的措施；康文署與活動主辦機構的現行售票安排；

以及是否需要修訂有關法例，將康文署管理的場所納入規管範圍，

以打擊炒賣門票活動。  
 
2.  在 2018 年 3 月 21 日及 4 月 11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，馬逢

國議員和田北辰議員分別就打擊炒賣門票活動提出書面質詢和口頭

質詢 (參閱附錄 I 及 II)。他們向政府當局詢問多項事宜，包括當局

會否規定在政府場地內舉行的活動的門票須以實名制方式出售，以

及要求場地租用人把更高比例的門票撥作公開發售。  
 
3.  在 2018 年 5 月 23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，鄺俊宇議員亦就

城巿售票網向網上購票人士收取手續費一事提出口頭質詢。鄺議員

的質詢和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附錄 III，供委員參考。  
 
4. 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8 年 11 月 26 日舉行的下次會議上，討論

在康文署場地舉行的活動的門票銷售事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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